[bookmark: _GoBack]  新竹市   學年度第   學期「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表        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102.06.修

	申請人姓名
	
	性別
	· 女
· 男
	校  名
	

	出生年月日
	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身份證字號
	
	學制
請打ˇ
	· 碩士班 □大學 □四技 □二技 □二專 □五專
  □ 高中職 □高中職進修學校 □本市國中

	戶籍地址
	戶 籍 所 在 地 住 址（設 籍 本 市 六 個 月 以 上）
   （設籍本市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）
新竹市          區           里        鄰            路（街）

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之     
	
	

	
	
	科系
請打ˇ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科 □系 □所

	
	
	年級
	                 　　年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

	
	
	校址
	郵遞區號 □ □ □-□ □
          （縣）市         區           里
            鄰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巷
     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     樓之       

	申請人
聯絡電話
	  在校：
  家中：
	
	

	粗 黑 框 以 外 資 料 由 學 校 填 寫 並 核 章 證 明
	獎學金
承辦人
	
	電話
	（    ）

	前  學  期  成  績
	成績證明核章
	家境清寒證明人核章(亦可檢附里長證明書)
	學務主任
（學務長）
	導    師
	該生未享有公費或領取政府其他獎學金
	證明核章

	學業成績
	操行成績
	體育成績
	班排名
	(學校章)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               謹  呈
新    竹    市     政     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	新竹市政府
審查結果
	
	□ 核符請領資格
□ 不符請領資格


注意事項：◎高中請務必填寫學業成績、體育成績及班排名欄位，大學、碩士班請務必填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欄位。 
           ◎高中：視申請者之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，依序錄取五十名(日校四七名、夜校三名)。班排名相同者以學業成績高者為優先，成績相同時，以體育成績高者為優先，分數仍相同時由本府決定。
         ◎大學、碩士班：以學業成績(70%)、操行成績(30%)二項平均成績最高者依次錄取。成績相同時，以學業成績高者為優先，分數仍相同時由本府決定。 

 


 


·s¦Ë¥«


   


¾Ç¦~«×²Ä


   


¾Ç´Á¡u²M´HÀu¨q¾Ç¥Í¼ú¾Çª÷¡v¥Ó½Ðªí


   


     


¥Ó½Ð¤é´Á¡G¤¤µØ¥Á°ê


    


¦~


   


¤ë


    


¤é


 


申請人姓名


 


 


性別


 


¡¼


 


¤k


 


¡¼


 


¨k


 


®Õ


  


¦W


 


 


¥X¥Í¦~¤ë¤é


 


      


¦~


     


¤ë


    


¤é


 


¨­¥÷ÃÒ¦r¸¹


 


 


¾Ç¨î


 


½Ð¥´


£¾


 


¡¼


 


ºÓ¤h¯Z


 


¡¼


¤j¾Ç


 


¡¼


¥|§Þ


 


¡¼


¤G§Þ


 


¡¼


¤G±M


 


¡¼


¤­±M


 


  


¡¼ 


°ª¤¤Â¾


 


¡¼


°ª¤¤Â¾¶i­×¾Ç®Õ


 


¡¼


¥»¥«°ê¤¤


 


¤áÄy¦a§}


 


¤á


 


Äy


 


©Ò


 


¦b


 


¦a


 


¦í


 


§}¡]³]


 


Äy


 


¥»


 


¥«


 


¤»


 


­Ó


 


¤ë


 


¥H


 


¤W¡^


 


   


¡]³]Äy¥»¥«¤é´Á¡G


       


¦~


            


¤ë


           


¤é¡^


 


·s¦Ë¥«


          


°Ï


           


¨½


        


¾F


            


¸ô¡]µó¡^


 


 


      


«Ñ


      


§Ë


      


¸¹


      


¼Ó¤§


     


 


¬ì¨t


 


½Ð¥´


£¾


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¡¼


¬ì


 


¡¼


¨t


 


¡¼


©Ò


 


¦~¯Å


 


                 


  


¦~¯Å


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
¯Z


 


®Õ§}


 


¶l»¼°Ï¸¹


 


¡¼ ¡¼ ¡¼


-


¡¼ ¡¼


 


          


¡]¿¤¡^¥«


         


°Ï


           


¨½


 


            


¾F


            


¸ô¡]µó¡^


      


«Ñ


 


            


§Ë


       


¸¹


           


¼Ó¤§


       


 


¥Ó½Ð¤H


 


Ápµ¸¹q¸Ü


 


  


¦b®Õ¡G


 


  


®a¤¤¡G


 


粗


 


�K


 


框


 


以


 


外


 


ｸ�


 


ｮﾆ


 


･ﾑ


 


ｾﾇ


 


ｮﾕ


 


ｶ�


 


ｼg


 


ｨﾃ


 


ｮﾖ


 


ｳｹ


 


ﾃﾒ


 


ｩ�


 


ｼ�ｾﾇｪ�


 


ｩﾓｿ�､H


 


 


ｹq


ｸﾜ


 


｡]


    


｡^


 


前


  


學


  


期


  


成


  


績


 


成績證明核章


 


家境清寒


證明人核


章


(


亦可


檢附里長


證明書


)


 


學務主任


 


（學務長）


 


導


    


師


 


該生未


享有公


費或領


取政府


其他獎


學金


 


證明核章


 


學業成績


 


操行成績


 


體育成績


 


班排名


 


(


學校章


)


 


 


 


 


 


 


 


 


               


謹


  


呈


 


新


    


竹


    


市


     


政


     


府


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申請人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簽章


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校


  


長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簽章


 


新竹市政府


 


審查結果


 


 


□ �


核符請領資格


 


□ �


不符請領資格


 


ª`·N¨Æ¶µ¡G


¡·


°ª¤¤½Ð°È¥²¶ñ¼g¾Ç·~¦¨ÁZ¡BÅé¨|¦¨ÁZ¤Î¯Z±Æ¦WÄæ¦ì¡A¤j¾Ç¡BºÓ¤h¯Z½Ð°È¥²¶ñ¾Ç·~¦¨ÁZ¤Î¾Þ¦æ¦¨ÁZÄæ¦ì¡C


 


 


           


◎


高中：


視申請者之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，依序錄取五十名


(


日校四七名、夜校三


名


)


。班排名相同者以學業成績高者為優先，成績相


同時，以體育成績高者為優先，分數仍相同時由本府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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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、碩士班：


以學業成績


(70%)


、操行成績


(30%)


二項平均成績最高者依次錄取。成績相同時，以學業成績高者為優先，分數仍相同


時由本府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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